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拟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红塔区环保局局务会议研究决定，拟对年产18000吨沥青混凝土拌合生产线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6年4月25日-2016年5月5日。
	项目名称
	年产18000吨沥青混凝土拌合生产线建设
	建设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祥发采石场

	建设地点
	玉溪市红塔区研和办事处中村六组
	联系人
	张云伟
	联系电话
	13987747266

	建设项目

概况
	拟建项目位于玉溪市红塔区研和办事处中村六组，为采用玉溪市红塔区祥发采石场空闲场地进行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占地面积5亩，主要工程内容为建设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堆料场、办公室及其它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200m2。项目区内设有食堂、职工宿舍、水冲厕.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
（1）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①选用低噪声设备，生产设备安装减振垫，在厂区总体布置上利用建筑物、构筑物来阻隔声波的传播，将搅拌站设置于场地中央，远离厂界，使噪声得到不同程度的隔声和吸收。

②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进入厂区减速慢行，禁止鸣笛。

③加强厂区内可绿化用地，植树种草，选择适合当地环境要求的常绿阔叶树种，种植要达一定宽度，并形成绿化带，以达到降噪、防尘和美化、绿化厂区的目的。
（2）水污染防治措施
①项目排水系统须实行雨污分流制，雨水通过雨水沟收集回用于厂区洒水抑尘。
②职工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和化粪池处理后收集进入污水收集池，定期拉往厂界外用作林地浇灌。
③生产区下游设置1个容积50m³的水池收集初期雨水前10min的含尘废水用于厂区洒水抑尘。
（3）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①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桶，并按可回收利用和不可回收利用分类收集，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②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设置临时堆存装置堆存并进行遮盖；
③吸附装置换下的废活性炭存于专用场所内，回用于蒸汽锅炉燃烧。
（4）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①厨房加装抽油烟机等油烟净化装置。
②项目生产必须做到：
a、细碎物料上料、骨料破碎时喷水雾降尘。
b、沥青混凝土生产时骨料干燥室燃料烟气、热载体蒸气锅炉燃煤烟气、含尘沥青烟采用二级旋风+袋式除尘，除尘后的含沥青烟烟气经活性炭吸附净化处理后于15m排气筒排放。
c、细碎物料上料时喷水雾除尘。
③设专人对厂区地面定时清扫

	环保部门

分管领导
	王光晶
	联系电话
	6986368

	业务联系人
	朱文增
	联系电话
	6986376

	
	
	
	


